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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1
因地制宜劃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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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烏坵鄉--城鄉2-1  因地制宜劃設方式--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1. 考量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劃設條件係根據土地資源特性，「地權」非屬劃設條件考量因素，建議刪除

「土地權屬為私人所有」之劃設方式。經金門縣政府簡報說明，已刪除前開劃設方式，並以既有建物及

公共設施所在地籍為範圍。

2. 另查金門縣烏坵鄉係尚未劃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之離島，依通案性劃設原則應劃設為國

土保育地區第2類，經金門縣政府說明，考量該府本次所提劃設方式係考量合法建築聚集範圍且人口達

一定規模者，符合區域計畫法鄉村區劃定原則，惟因金門縣政府目前並無地用單位，並無法辦理鄉村區

劃定作業，該情況實屬特殊，且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1劃設原意，原則同意金門縣政府所提城鄉

發展地區第2類之1之劃設，並請金門縣政府依建物實際分布及活動空間範圍、地形地貌等現況條件，

調整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1劃設邊界，並補充特殊性之劃設原則說明。



(一) 依「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之鄉村區劃定原則：凡人口聚居在二
百人以上，得斟酌地方情形及需要，就現有建地邊緣為範圍，劃為鄉村區。但山地鄉及離島地區之
聚居人口在一百人以上者，得比照辦理。

烏坵鄉大坵村113年5月人口數：315人
烏坵鄉小坵村113年5月人口數：3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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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烏坵鄉--城鄉2-1 因地制宜劃設方式(已依專案小組意見修正)

(二) 島上建築多為區域計畫實施前之既有設施或建築物，鄉公所現有廳舍為民國53年興建、烏坵郵局59
年興建、商店街(原烏坵國小) 71年興建、介壽堂49年興建及小坵村活動中心56年興建。

(四) 烏坵鄉依實際發展地區、人口集居區及建物密集區，即大坵島鄉公所周邊、小坵島村民活動中心周
邊，以建物及公共設施所在之地籍之最外框線，劃設為城鄉2-1，其餘土地劃設為國保2。

(三) 烏坵鄉採因地制宜劃設為城鄉2-1之特殊原則說明 (依專案小組意見修正)：

1.符合都市計畫法規定應擬定鄉街計畫者且現況尚未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之離小島。

2.離小島地區之人口達一百人以上者。

3.既有建物及公共設施所在且非屬地形陡峭之地籍範圍。



二、烏坵鄉大坵島--建物密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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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地籍線

圖 例

區位 城鄉2-1 (公頃)

大坵島 5.71



三、烏坵鄉大坵島--正攝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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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烏坵鄉大坵島--土地利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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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烏坵鄉小坵島--建物密集區(城鄉2-1範圍已依專案小組意見調整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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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 城鄉2-1 (公頃)

小坵島 2.29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地籍線

圖 例

依建物實際分布及活動空間範圍、地形地貌進行城鄉2-1邊界調整。



六、烏坵鄉小坵島--正攝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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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烏坵鄉小坵島--土地利用現況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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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  劃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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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料羅港區北碼頭區圍堤造地工程--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有關料羅港區北碼頭區圍堤造地工程，屬經核定重大建設計畫，經業務單位檢核，繪製說明書已納入行政

院核定重大建設之函文，且「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檢核表」內容尚屬合理。

另經金門縣政府說明，前述工程範圍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之具體考量及劃設理由尚屬合理，符

合通案性劃設原則，原則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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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料羅港區北碼頭區圍堤造地工程--行政院及交通部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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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料羅港區北碼頭區圍堤造地工程



16

二、料羅港區北碼頭區圍堤造地工程

城鄉2-3

城鄉1料羅港

區位 城鄉2-3 (公頃)

料羅港區北碼頭區圍堤造地工程 9.0



二、料羅港區北碼頭區圍堤造地工程--Google衛星影像 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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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羅港區北碼頭區圍堤造地



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1. 有關大膽、二膽島觀光發展地區，國土管理署前以113年2月27日國署計字第1131029358號函請國家

發展委員會就「金門縣第五期（108-111年）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所提「烈嶼地區（含大二膽）

旅遊帶觀光發展計畫」之計畫性質及年期是否得認定屬重大建設計畫表示意見，經該會以113年3月8

日發國字第1130003648號函表示「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係為例行延續性、綜合型計畫方案，與個

案經行政院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性質有異，是否得認定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之劃設條件，請國土

管理署本於權責自行審認。

2. 另經金門縣政府說明，考量金門縣行政轄區多已實施都市計畫，基於後續管理需要及分區完整性，未

來將透過擴大都市計畫將目前未實施都市計畫之離小島土地納入管理，惟考量金門縣政府人力資源及

量能不足，將分階段辦理擴大都市計畫作業，近5年擬先就大膽、二膽島及建功嶼範圍予以辦理，爰劃

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尚符合全國土計畫所述城鄉發展成長區位：「（一）4.……位屬既有都市

計畫周邊一定距離範圍內，為與各該都市計畫整合發展者。」及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劃設條件，原

則同意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並請金門縣政府於繪製說明書補充具體規劃方向、擴大都市計

畫推動期程等相關內容，並修正繪製說明書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檢

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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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膽、二膽島及建功嶼--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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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膽、二膽島、建功嶼

發展構想：

1.大膽、二膽島已於103年7月1日從軍事管制區轉由本府接管，目前本府持續於島上辦理各項設施之維護及整建

工作，以因應觀光發展之需求，本府為發展大膽、二膽島之觀光，並期提高台灣遊金旅客數量，藉由人流商

機促進金門地區觀光繁榮發展，為金門地區產業發展持續注入永續發展活力，帶動整體經濟成長，爰將大膽、

二膽島劃設為城鄉發展需求地區。

2.建功嶼距離金門本島僅500餘公尺，退潮時可步行抵達，並於91年正式對外開放觀光，其潮間帶富涵的大量生

物，島上有鄭成功石像及石板道上牡蠣人裝置藝術，本府近年持續於建功嶼投注觀光資源，針對其景觀進行

修繕工程，為金門縣重要之觀光景點。

實施年期及主辦機關：

1.本府預計於金門縣國土功能分區發布後5年內循序編列預算推動，並自推動日起5年內完成。

2.預計採新訂擴大都市計畫方式辦理，主辦機關為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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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膽、二膽島、建功嶼

大膽島、二膽島

區位 城鄉2-3 (公頃)

大膽島、二膽島 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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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膽、二膽島、建功嶼

建功嶼

區位 城鄉2-3 (公頃)

建功嶼 0.05



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1. 有關金門本島及烈嶼平均高潮線向陸側之空白地，屬都市計畫地區與平均高潮線間夾雜零星土地，未

來將納入都市計畫法管制，經業務單位檢核，符合全國土計畫所述城鄉發展成長區位：「（一）4.……

位屬既有都市計畫周邊一定距離範圍內，為與各該都市計畫整合發展者。」及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

劃設條件，且「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檢核表」內容尚屬合理，原則同意；

惟建議後續擴大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時，應配合毗鄰土地使用分區或當地環境資源條件，劃設為

保育（保護）或適當使用分區。

2. 平均高潮線向海側已完成地籍測量之土地，非屬都市計畫範圍、國家公園範圍或擬辦理填海造地者，

應依全國國土計畫規定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適當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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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門本島及烈嶼平均高潮線向陸側之空白地--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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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金門本島及烈嶼平均高潮線向陸側之空白地

區位 城鄉2-3 (公頃)

平均高潮線向陸側之空白地 51.28

本府已依照全國國土

計畫規定將平均高潮

線向海側已完成地籍

測量之土地調整為海

洋資源地區適當分類，

請參閱修正後國土功

能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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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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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人
陳
1

金門縣
政府
觀光處

大膽
二膽島
建功嶼

本處原提供大膽、二膽、建功嶼三

島資料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城2-

3>，因無法滿足該項之新訂擴大都

市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及土地使用

管制規定，故建請將分區調整為國

土保育地區(國2)。

依國土管理署(改制前營建署)輔導團到府訪談表示

離島地區土地使用管制項目欲放寬，故本處依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容許使用情形表」

建請增設第27項次：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風景

區管理服務設施、文物展示中心、觀光零售服務

站、藝品特產區、其他觀光遊憩服務及管理設施

等)納入討論，俾利後續程序。

一、公展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人陳1



編號 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人
陳
1

考量金門縣行政轄區多已實施都市計畫，基於後續管理需要及分區完整性，未來將透過擴大都市計畫將目前未

實施都市計畫之離小島土地納入管理，惟考量金門縣政府人力資源及量能不足，將分階段辦理擴大都市計畫作

業，近5年擬先就大膽、二膽島及建功嶼範圍予以辦理，爰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尚符合全國土計畫

所述城鄉發展成長區位：「（一）4.……位屬既有都市計畫周邊一定距離範圍內，為與各該都市計畫整合發展

者。」及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劃設條件，原則同意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

配合專案小組審查意見修正後之參採情形及理由

建議部分採納，理由如下:

1.金門縣行政轄區多已實施都市計畫，基於後續管理需要，未來將透過擴大都市計畫將目前未實施都市計畫之

離小島土地納入管理，惟考量本府人力資源及量能不足，將分階段辦理擴大都市計畫作業，近5年擬先就大

膽、二膽島及建功嶼範圍予以辦理，爰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

2.本府觀光處已依縣國審會專案小組建議於期限內提供使用範圍及使用項目等具體內容，因此建議劃設為城鄉

2-3。

3.有關建議放寬調整土地使用管制項目及允許條件一事，因三處離小島已建議劃設為城鄉2-3，無劃設國保2，

故無須建請放寬國保2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容許使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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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展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人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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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逾
人
陳
1

金門縣
政府
建設處

烏坵鄉
全鄉

1.烏坵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城鄉

2-3>，雖為鄉公所所在地，但因無法取得該國

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之新訂擴大都市計畫所需

之地政、財政等單位評估可行性證明文件。

2.依111.03.18國土管理署(改制前營建署)「國土

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輔導服務團」到府

訪談表示：有關烏坵鄉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

式，考量合法建築聚集範圍且人口達一定規模

者，其性質近似於區域計畫法鄉村區劃設條件

又因縣府目前並無地用單位，無法辦理鄉村區

劃定作業，該情況實屬特殊，爰縣府得評估於

第 3階段將烏坵鄉建物、人口密集地區劃設為

城鄉2之1，並將因地制宜劃設條件及界線決定

原則等內容，納入劃設說明書中敘明並提各級

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烏坵鄉其他土地則按通

案性條件劃設為國保2。

建議將烏坵鄉建物、人口密集地區調

整為城鄉發展地區(城鄉2-1)，其他

土地則按通案性條件劃設為適當國土

功能分區分類。

二、公展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逾人陳1



編號 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逾
人
陳
1

金門縣烏坵鄉係尚未劃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之離島，依通案性劃設原則應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2類，經金

門縣政府說明，考量該府本次所提劃設方式係考量合法建築聚集範圍且人口達一定規模者，符合區域計畫法鄉村區劃定原則，

惟因縣府目前並無地用單位，並無法辦理鄉村區劃定作業，該情況實屬特殊，且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1劃設原意，原則

同意金門縣政府所提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1之劃設，並請金門縣政府依建物實際分布及活動空間範圍、地形地貌等現況條件，

調整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1劃設邊界，並補充特殊性之劃設原則說明。

配合專案小組審查意見修正後之參採情形及理由

建議採納，理由如下:

(一)依「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之鄉村區劃定原則：凡人口聚居在二百人以上，得斟酌地

方情形及需要，就現有建地邊緣為範圍，劃為鄉村區。但山地鄉及離島地區之聚居人口在一百人以上者，得比照辦理。

烏坵鄉大坵村113年5月人口數：315人

烏坵鄉小坵村113年5月人口數：340人

(二)島上建築多為區域計畫實施前之既有設施或建築物，鄉公所現有廳舍為民國53年興建、烏坵郵局59年興建、商店街(原

烏坵國小) 71年興建、介壽堂49年興建及小坵村活動中心56年興建。

(三)烏坵鄉採因地制宜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1

1.符合都市計畫法規定應擬定鄉街計畫者且現況尚未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之離小島。

2.離小島地區之人口達一百人以上者。

3.既有建物及公共設施所在且非屬地形陡峭之地籍範圍。

(四)烏坵鄉依實際發展地區、人口集居區及建物密集區，即大坵島鄉公所周邊、小坵島村民活動中心周邊，以建物及公共設

施所在之地籍之最外框線，劃設為城鄉2-1，其餘土地劃設為國保2。 28

二、公展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逾人陳1



簡報結束
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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